
崑山中學學生定期考查補考流程 

一、定期考查補考流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提出申請的時間，若因特殊緣故，視情況延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考試後，三天內至教學組 

提出補考申請 

完成請假程

序後，攜假單

期中考期間，學生請事、病、公假 

任課老師可以先將未參加考試的學生，先打 0分 

未完成 

請假程 

序，無 

法補考 

補考後二天內， 

任課老師送成績 

承辦單位核可後 

攜補考申請單 

找任課老師 

未核可，無法補考 

承辦單位需註明理由

考試後，二週內 

進行補考 

由註冊組完成成績 

更新登錄，補考完成 

第
一
、
二
次 

期
中
考 

期
末
考 

承辦單位核可後 

由承辦單位以 

期末考試卷給予補考 

考試後，三天內至教學組 

提出補考申請 

通知任課老師 

到校改補考試卷 

補考後二天內， 

任課老師送成績 

完成請假程

序後，攜假單 

若成績系統未關，請

任課老師直接登錄

即可。若系統已關，

由註冊組登錄。 


